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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一個天生快樂的人。在數年前，我在香

港的中學老師說我以前寫的週記是「極灰的」，所

以從中一到中四我也是老師開會所討論的對象。可

能正因此，我從小也很明白「自得其樂」的道理，

我從不要求別人要逗我快樂，因為我知道快樂與否

是自己的責任。我從小就喜歡自己找東西來玩，自

我調整心態來讓自己快樂。 

 在香港的中學時代，我是手球隊員，有一班親

密戰友，每天一起上學和一起練習手球，已經忙不

過來。加上我的姊姊帶我去青少年團契，當中有幾

位大學生很委身的帶領團契，讓我認識了耶穌基

督，成為一個基督徒。（當年那幾位大學生，到現

在不單在社會有很出色的成就，在教會也是中流砥

柱、熱心事奉。今次香港之旅，我也與他們吃飯，

我看到他們的兒女也有著他們事奉的影子，真是極

感恩。）認識了基督之後，我的「快樂」變為「喜

樂」，因為以前的「快樂」是建基於環境、物質、

人際關係；但從「基督裏的喜樂」，就是發自內心

的那一份滿足和盼望而來的。與環境、物質、人際

關係沒有直接關係。 

 在基督裏的成長，更加明白生命是由神掌

管。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人世間所謂的享樂、成就

感和優越感，也只不過是過眼雲煙。我不需要家肥

屋潤、不老肌膚去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因為我的

存在價值就建基於耶穌基督為我犧牲的寶血。我的

價值不會因時代而過去，也不會因人的嘴舌而褪

色。對，有人說我自信心爆棚。他說得真的沒錯，

因為我的自信是來自耶穌基督。能夠成為屬神的

人，就是我信心的確據，世上沒有什麼值得要害

怕。願所有基督徒也明白這個道理，人不能改變自

己，但神卻能把我們變為一個新造的人去學習愛和

服事祂。 
 

 
 

 

 


